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山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４ － ３１３０ ６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５６ ６８８３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声 明

１

、本次权益变动中，受让方为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此次收购决策系受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控制做出，两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行

为作为一致行动行为，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在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上签字盖章；

２

、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股份；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６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和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金山股份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 指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华电金山 指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

为中国华电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东方新能源 指 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金宇贸易商社 指 丹东金宇贸易商社

本次转让协议
／

协议
／

《

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
自然人与华电金山签署的

《

丹东金宇贸易商社及邹子
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和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关于丹东
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收购 指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将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华电金山
，

导致东方新能源持有的
金山股份

２９．８０％

股权一并转让
，

使中国华电通过东
方新能源间接成为金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３

号

法定代表人：王清文

注册资本：

３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４４８２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

保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与检修，项目投资及投资的项

目管理。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２６９２６６８２６２

股东名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电话：

０２４－３１３０６１８０

传真：

０２４－３１３０６１７０

（二）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５

法定代表人：云公民

注册资本：

１２０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７７２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

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与检

修；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１０７Ｘ

股东名称：国务院国资委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６８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５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１

、中国华电是华电金山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中国华电是在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

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企业， 是经国务院批准进行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

控股公司的试点机构，是一家由国务院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企业。中国华电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注册

资本

１２０

亿元。

中国华电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

的生产、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

造与检修；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中国华电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包括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

、中国华电系由国务院国资委独家出资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为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华电金山和中国华电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

（三）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华电金山是中国华电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等，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

３

亿元，设立至今不满三年。

（二）中国华电的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以及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等。

中国华电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９

，

００８

，

７３４．６ ２４

，

２１８

，

６００．９ １９

，

９５６

，

９８０．６

负债合计
２５

，

５１６

，

５４６．０ １９

，

９９６

，

３２７．５ １６

，

１３１

，

９３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４９２

，

１８８．６ ４

，

２２２

，

２７３．４ ３

，

８２５

，

０４６．４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８６６

，

１６７．９ ７

，

２１８

，

２６０．４ ５

，

６０７

，

４８８．０

利润总额
－６８８

，

１０３．９ ４２０

，

００７．３ ３１９

，

２８１．８

净利润
－７１９

，

４３２．５ ３１６

，

１４９．０ ２０７

，

８６４．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华电金山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王清文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党组副书记 中国 沈阳 无
黄沈阳 党组书记

、

副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金玉军 副总经理

、

党组成员 中国 沈阳 无
刘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华电金山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中国华电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云公民 总经理
、

党组副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李庆奎 党组书记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陈飞虎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程念高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任书辉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辛保安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邓建玲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陈建华 党组成员 中国 北京 无
王怀书 党组成员

、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蒋亮平 党组成员

、

纪检组长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中国华电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中国华电除将通过本次收购而间接持有金山股份的股份外，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权益股份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总股份
（

股
）

实际控制人 控股比例
（

％

）

华电能源
６００７２６ １

，

３６９

，

０６５

，

５９２

中国华电
２０．７１

黔源电力
（

注
１

）

００２０３９ １４０

，

２５６

，

０００

中国华电
２５．３１

华电国际
（

注
２

）

６０００２７ ６

，

０２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中国华电
５０．６０

国电南自
（

注
３

）

６００２６８ １８９

，

２３７

，

９９０

中国华电
５８．１５

注

１

： 包括中国华电通过控股子公司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黔源电力

１２．０１％

的股

份。

注

２

：包括中国华电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电国际

１．４２％

的股份。

注

３

：中国华电通过控股子公司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国电南自

５８．１５％

的股份。

华电金山未持有、控制中国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主要目的为加强中国华电的发电主业，扩大业务规模，拓宽业务的区域分布；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间接转让上市公司股权，不以终止金山股份上市为目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金山股份之股份的计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所持有金山股份之股份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中国华电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二）中国华电与东方新能源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华电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成立华电金山，并决定由华电金山作为直接

收购人，收购东方新能源股权；

（四）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次收购已经华电金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五）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华电金山与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金山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金山股份中不拥有任何权益。

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电金山已与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一）转让方：金宇贸易商社及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

（二）受让方：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三）转让股份及性质：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

（四）转让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五）转让价款及支付对价：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

付。

（六）付款安排：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

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

５０％

；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所有进一步条件均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最终条件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１０％

。

（七）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八）生效条件：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

／

或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华电金山除通过东方新能源间接控制金山股份

２９．８０％

的权益外，不存在其他安

排。

四、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拟间接收购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

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电金山除通过东方新能源间接持有金山股份

２９．８０％

的权益外，不再通过其他

方式拥有金山股份其他权益。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收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东方新能源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２

，

０９６．７０

万元，负债为

３３

，

１４０．７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８

，

９５５．９２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９

，

１８１．６５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增值

８０

，

２２５．７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６３．８７％

。

（二）本次股权收购所需的资金将由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自筹方式获得，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

金山股份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华电根据本次交易的资金需求对华电金山追加资

本金，华电金山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协议转让资金的

５０％

，其余

５０％

的价款将按照《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

险管理指引》的有关规定，以并购贷款的方式支付。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金山股份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改变金山股份主营业务或者对金山股份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二、对金山股份的重组计划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金山股份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未有对金山股份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金山股份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改变金山股份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金山股份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金山股份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金山股份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改变金山股份现有员工聘用的计划。

六、对金山股份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改变金山股份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对金山股份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未有其他对金山股份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华电金山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金山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

履行相应的义务。为确保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金山股份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的经营能力，信息

披露义务人承诺保持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上市公

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金山股份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关于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金山股份之间如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做出明确约定，并依照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充分披露，其关联交易价格也将严格按照公允原则确定，以保证

金山股份的利益及其投资者权益不受侵害。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说明

根据我国电力体制的运行特点，电网运行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 在目前全国尚未联网的监管体制

下，发电企业各自与所属电网签订购售电合同，由电网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和公平调度原则以及当地区域电

力市场需求等情况决定各电力企业上网电量的分配与调度。因此，发电行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省网内发电

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同省网的电力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关系。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金山股份已投运电力资产主要集中在辽宁省。 除金山股份外，中国华电在辽

宁省还拥有其他部分已投运电力资产。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华电在辽宁省拥有的已运营电力资产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股东 持股
比例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发电
类型

投产装机容
量

（

万千瓦
）

项目
进度所在省网

１

辽宁华电铁岭发
电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

５１％

是 火电
１２０

已投
产 辽宁

２

华电彰武发电有
限公司

华电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９０％

是 火电
０

筹建
期间 辽宁

尽管目前中国华电拥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与金山股份拥有的已投运电力资产处于相同电

网，但在目前的电力管制体制下，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国家发改委和物价部门核定，各发电企业不具备调

整或影响上网电价的能力；同时，我国发电端的电力调度由电网公司根据国家电力政策、电力供需情况，按

照公平原则统一调度， 各发电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按照与所属电网签订的调度协议与购售电合同的规

定，严格执行上网电量调度政策，没有左右电网公司电力调度的能力。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金山股份之

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且该等情形并不会对金山股份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收购

项目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另外，根据中国华电在其控股子公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时做出的承诺，中国华电将华电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定位为中国华电在东北地区的电力发展主体和资本运作平台， 未来将以适当方式将中国华

电拥有的辽宁铁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股权注入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相

关股权注入工作尚未进行。 因此，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山股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同业竞争，

但该等情形并不会对金山股份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收购项目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华电彰武发电有限公司也位于辽宁省。 华电彰武发电有限公司拟建设

的火电机组尚处于前期筹建期间，与金山股份之间尚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华电金山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与金山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

元或者高于金山股份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华电金山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与金山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

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华电金山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对拟更换的金山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

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华电金山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 未发生对金山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金山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收购前六个月内未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买卖金山股份的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金山股份上市交易股

份的情况

经自查，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核查，在本次收购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除下列情况外，无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金山股份股票的行为：

姓名 身份 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
（

股
）

王艺蒙 总经理
、

执行董事王清文之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买入
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卖出
５

，

０００

刘伟 监事刘雷之配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买入
２７

，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买入
９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卖出
２６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卖出
２

，

０００

经核查并向上述人员征询：

王清文系经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签发的 《关于委派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监事的通知》任命为华电金山执行董事，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被任命为总经理，在接受任命前未参与

本次收购方案的筹划和论证。其女王艺蒙对本次收购并不知情，其买卖金山股份股票行为系基于自身对市

场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且其交易日期均发生在本次收购交易双方签署《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前。

刘雷系经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签发的 《关于委派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监

事的通知》任命为华电金山监事，在接受任命前未参与本次收购方案的筹划和论证。 其配偶刘伟对本次收购并

不知情，其买卖金山股份股票行为系基于自身对市场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华电金山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华电金山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成立，暂无财务会计报表。

二、中国华电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中国华电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一）中国华电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６３５

，

８４９．９ ６０６

，

３６５．０ ３８１

，

５４７．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短期投资
———

３１

，

３４８．１ ３７

，

８６９．４

应收票据
２０

，

１０４．２ １０７

，

７０４．４ ５７

，

７０９．５

应收账款
１

，

０５９

，

０４０．３ ９８５

，

１３８．５ ７８０

，

６０３．８

预付账款
２１１

，

５５８．０ ３１９

，

２５４．８ ２７９

，

４８１．７

应收股利
２

，

４７４．８ ４

，

７１４．１ ６２４．８

应收利息
５

，

６９４．２ ９７．１ ３２．３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６

，

９５４．５ ９０

，

８８８．９ ５５

，

７１６．３

存货
５９４

，

８９５．６ ３１９

，

５４０．３ ３２３

，

５２５．６

其中
：

原材料
１２８

，

５３１．６ １２４

，

９０４．５ １０８

，

２１３．３

库存商品
（

产成品
）

２７

，

５６２．５ ３１

，

４０３．９ ３１

，

７４７．８

待摊费用
——— ——— ———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６

，

２７９．１ ６８６．０ １

，

６８８．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７０２

，

８５０．６ ２

，

４６５

，

７３７．２ １

，

９１８

，

７９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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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５

巷
１

号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金山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

金宇贸易商社
：

住所
：

丹东沿江开发区
Ｅ

区
４２

号
２０２

室
通讯地址

：

丹东沿江开发区
Ｅ

区
４２

号
２０２

室

邹子文
：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３－３－１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３－３－１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沈阳金山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生效条件请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之“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之“（四）协议签订时间和权益变动生效条件”的具体陈述；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等以书面约定授权邹子文负责信息披露工

作，统一签署相关文件。

第一节 释 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出让方 指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
本报告书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金山股份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 指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华电金山 指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

为中国华电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东方新能源 指 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辰经贸 指 丹东东辰经贸有限公司
金宇贸易商社 指 丹东金宇贸易商社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权转让
／

本次
转让 指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将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华电金山
，

导致东方新能源持有的金山股份
２９．８０％

股权一并转让
，

使华电金山通过东方新能源间接成
为金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转让协议
／

协议
／

《

股权转让协
议

》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金宇贸易商社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
与华电金山签署的

《

丹东金宇贸易商社及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
然人和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关于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证券交易所
、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邹子文等

３６

位自然人及金宇贸易商社

１

家法人。

（一）邹子文等

３６

位自然人基本情况

姓名
：

邹子文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４１１０７３１５９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３－３－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３－３－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钟丽霞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８０９０８６６４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宜兴街
２－１

号
４－３－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宜兴街
２－１

号
４－３－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吴宝玉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４８０４０１１２１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
７３

号
１－５－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
７３

号
１－５－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秋阳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０９０３６６１３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宜兴街
６－３４１

号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宜兴街
６－３４１

号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建国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０６１９５３１Ｘ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１５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１５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赵凤芹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９０９０４５３２４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５－２－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５－２－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南昌毅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０８２２２８３２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６－３－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６－３－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刘一民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０３２３４３１６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１７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１７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吕桂芬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４１２１４５８２７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６

号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６

号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金善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３０５１３５３６１

通讯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

甲
２６２

住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

甲
２６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刘玉武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３０２２１５３１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６－７－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６－７－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高聪玲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１１０４５３８６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
７１

号
１－１０－２

号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
７１

号
１－１０－２

号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穆习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４１９５４０６０９２３１６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长兴街
５

甲
２－７－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长兴街
５

甲
２－７－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沙宏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６０６０２５３５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

号
２１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

号
２１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淑红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０５１５５３２９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６－１

号
４－４－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６－１

号
４－４－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李绍光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００４１６１５１０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永安北路
１－６

号
２－１－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永安北路
１－６

号
２－１－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陈粮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６１０５１３１２７８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
９

号
３－３－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
９

号
３－３－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御非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１５０４０３１９５０１２１３００１０

通讯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

号
３－１６－２

住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

号
３－１６－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李东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０３２３６６５１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
２５

号
２－２－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
２５

号
２－２－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永刚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５５０７２９１５３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

号
１－５－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２

号
１－５－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邱华军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１１１２２５３１２

通讯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１

号
２－２－２

住所
：

沈阳市沈河区西滨河路
２６－１

号
２－２－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刘会贤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２０２０４１９６６０８１７２７２Ｘ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宁波路
８－１１

号
５－２－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宁波路
８－１１

号
５－２－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林跃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８０３２１６６１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二四巷
５

号
２－７－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二四巷
５

号
２－７－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翁吉伟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３２５５３３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１－７－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１－７－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连成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４７１１２２５３１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０

号
１－２－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０

号
１－２－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戴景祥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４９０２０１２５１７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经街
６－６１３

号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经街
６－６１３

号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杨成林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０７２９５３１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３－４－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７

号
３－４－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范士新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６０３１９１４３０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６－１

号
２－６－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４６－１

号
２－６－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李建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１３０３１９５３１１１７２４１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吉林路
９

号
１－４－３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吉林路
９

号
１－４－３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崔敏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１１１０６２８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５６

号
２－３－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
５６

号
２－３－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魏克梅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０６２０５３２４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２－１－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２－１－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王守伟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２０９０３１８１６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２－３－２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２－３－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秦红丰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８０７５６１８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１－３－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１

号
１－３－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尹锦思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０６２９５３１３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４－２－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育光巷
１９

号
４－２－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宣风 曾用名
：

无
性别

：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９０７１９５３４５

通讯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３

号
２－６－１

住所
：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１０９－３

号
２－６－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姓名
：

肖文 曾用名
：

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０１１４４３３３

通讯地址
：

沈阳和平区振兴街
３６

号
１－２－２

住所
：

沈阳和平区振兴街
３６

号
１－２－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二）金宇贸易商社基本情况

名称 丹东金宇贸易商社
注册地址 丹东沿江开发区

Ｅ

区
４２

号
２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 肖文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仟四佰六拾捌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６００００４０２５０２２

企业类型 股份合作制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主营电力设备及辅助材料

，

电力仪器仪表
，

建筑材料
，

普通机械
，

日用
百货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
（

不含无线设备
），

电力设备租赁及电力产
品服务

。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长期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６０３７４９７９０３２３

通讯地址 丹东沿江开发区
Ｅ

区
４２

号
２０２

室
联系电话

（

０２４

）

２３１４３１７５

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肖文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０１１４４３３３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沈阳和平区振兴街

３６

号
１－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 法定代表人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

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并通过东方新能源、东辰经

贸间接持有金山股份

２９．８０％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肖文作为东方新能源股东之一，同时担任金宇贸易商社法定代表人职务。

除本报告书披露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一致行动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将所持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华电金山，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与华电金山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致转让所持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股权。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有关本次出转让的一致行动安排。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投资及经营需要，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与华电金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

所持有的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增加或者继续减少其在金山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主要情况

东方新能源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

５０

，

７９５．３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邱国民，主营业务为电

力热力开发及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等。

东辰经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４

，

２２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玉民，经营范围为销售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普通机械、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电力、

热力等，并经营电力工程及建筑工程施工。

本次股份转让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东方新能源、东辰经贸合计间接持有金山股份

１０１

，

４９５

，

８３１

的

股份，占金山股份总股本的

２９．８０％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当事人

出让方：金宇贸易商社及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

受让方：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二）权益变动数量和比例

权益变动数量：东方新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

权益变动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三）转让价格和付款安排

转让价格：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

付款安排：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

５０％

；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所有进一步条件均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华电金山在双方约定的最终条件已获满足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１０％

。

（四）协议签订时间和权益变动生效条件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权益变动生效条件：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

／

或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三、本次拟转让股份的限制情况及其他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和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金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华电，本次权益变动的出让方将失去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金山股份股

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

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金宇贸易商社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邹子文等

３６

名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股份转让协议》

四、制作并报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授权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代表：

年 月 日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５

巷
１

号
股票简称 金山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代表名称 邹子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

所 沈阳和平区振兴街
３６

号
１－２－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０１

，

４９５

，

８３１

持股比例
：

２９．８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０

变动比例
：

２９．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

签字：

日期：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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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0

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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